申报进度安排
1. 6月10号前各单位摸底，鼓励成果已完成30%的积极申报，成果完成50%的应当申报（现在完成30-50%的，到9月份是完全可能完成80%的）。摸底情况报社科处。
2. 6月10号-8月10号，各单位要跟踪成果完成进度。
3. 8月11号-8月20号，完成申报书初稿
4. 8月21号-8月31号，院内组织专家完善申报书
5. 9月初，社科处审核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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